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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讯 5 月 8 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开展强制腾房
行动，对一起长期拒不交付房屋进行强制
腾退，整个执行过程全程录像、有序进行，
并邀请检察院、公证处现场全程监督、见
证执行。此次行动历时 5 个小时圆满执
结，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12 年，被执行人王某某、白某某将其
自有的位于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新营子村房
产作为抵押物向申请执行人杨某某借款

770 余万元，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并进行了
公证。借款到期后，王某某、白某某无力偿
还，杨某某遂向和林格尔县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该法院依法对抵押房产进行评估、
拍卖，经过二次降价和三次流拍，最终以
1167 万余元的价格以物抵债。因此前王某
某与某企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申请执
行人杨某某在取得执行裁定书后，一直未
取得抵押房产的实际使用权。2023 年，经
证实，王某某与某企业的租赁合同属虚假

合同，和林格尔县法院执行局立即开展房
屋腾退工作。然而经过张贴腾房公告、干
警多次督促劝导，该企业仍不主动腾退房
屋，执行干警决定强制腾退。

行动前，和林格尔县法院执行局制定
了完善周密的执行方案，针对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做好应对预案，确保执行过程安
全、规范、有序。到达执行现场后，执行干
警迅速清退无关人员，分组对各厂房、仓
库内物品认真核查、仔细清点、登记造册，

腾退完毕后将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杨某
某。

下一步，和林格尔县法院将秉持司法
为民初心，多措并举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
法律文书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推动公平
正义在“最后一公里”提档加速。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供稿）

长期拒不交付房屋 法院依法强制腾退

李某某与浙江某公司自2018年1月1
日至 2019 年 7 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浙江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仅为李某某缴纳了工伤保险费。李某某向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浙江某公司赔偿其自行缴纳社会保险费损
失 16688.64 元。浙江某公司认为，李某某
入职后不久就发生了工伤事故，公司未能
及时为李某某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某主张浙江某
公司赔偿其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能否成
立。综合案情，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能够
确定，浙江某公司除工伤保险费外未全额
为李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事实也能够
认定，由于李某某已自行缴纳了社会保险
费用，用人单位不存在补缴的问题，故李某
某的诉讼请求法院给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费，用人单位未缴纳的，劳动者可向单位主张
该部分损失，现李某某已自行缴纳了社会保

险，系劳动者合理损失，浙江某公司应予赔偿
李某某自行缴纳的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
的社会保险费，经核实应为12969元。法院最
终判决浙江某公司支付李某某社会保险费损
失12969元，判决下达后，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本案的焦点在于用人单位是否应对劳

动者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进行赔偿。我国
法律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脱
或变通。本案中，李某某入职后，公司应依
法主动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缴纳相应
费用，而浙江某公司显然没有履行该项义
务，导致李某某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将本应
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义务转嫁到了劳动者身
上，浙江某公司须为其逃避法定义务的行
为负责。 （王婷婷）

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保 劳动者要求赔偿损失

为满足孩子们的运动天性，促进幼儿
身心健康发展，许多幼儿园都设置了户外
游乐设施，然而当孩子在幼儿园的户外活
动中受伤，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4岁的豆豆就读于某幼儿园。某日，该幼
儿园组织学生进行户外游乐活动。活动过程
中，豆豆从游乐设施中的“小高台”跳到铺设在
地上的软垫时摔倒受伤。幼儿园第一时间联
系豆豆的父母并将其送至医院进行救治。经
鉴定，豆豆右桡骨颈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双方对于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豆豆
的父母遂向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
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教师在孩子户外活
动期间疏于看管，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护责
任，园方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基于幼儿园投保了校方责任险，且本案所涉
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内。经过法官释法说
理、耐心调解，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
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在校方责任险承保
范围内赔偿豆豆各项损失11万余元。

以案说法：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8周岁的

未成年人以及8周岁以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的未成年人或者成年人。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教育机构只
有通过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
才可以免责，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
的教育、管理职责，主要强调教育机构应在安
全防范、事故防范等方面尽到教育责任以及
应建立安保制度、提供各种安全的场所设施，
并在组织活动中尽到安全保护责任。

幼童上学期间受伤事件时有发生。学
校及家长均应高度重视。一方面，家长应
当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提升孩子的自护、
自救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
全制度，加强日常安全监管措施。发生伤
害事故时，家长应该保持冷静，及时保留监
控视频、报警记录、医院病历、诊断证明、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发票、聊天记录、投诉
记录等证据材料依法维权。 （李慧）

孩子在幼儿园受伤 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2023 年，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明知他人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将自己名下
3 张银行卡及支付宝密码提供给他人使
用，并按照对方要求，从上述银行卡中取
现，最后王某因为“帮忙”而非法获利 500
元。经查，王某从上述银行卡取现 78000
元，此款项系他人被骗转入资金。近日，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王某提起

公诉。
非法出租出借银行卡帮助网络犯罪，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具备
“出借银行卡+卡内收到资金+明知资金是
违法犯罪所得+帮助取现”的行为，则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据
了解，包头地区已发生多起类似案件，犯罪
嫌疑人均已被定罪处罚。

（李微 周艾青）

非法出借银行卡 构成犯罪被公诉

2022年12月26日，原告某养殖合作社
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财产综合保险，
保险标的中包含牛舍，保险金额2，450，000
元；饲料室，保险金额400，000元。

2023年5月19日，因大风天气导致原告
某养殖合作社的牛舍、饲料室发生部分损
坏。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保险公司
报险，并通过重新固定受损铁皮的方式对受
损建筑物进行了初步加固。2023 年 6 月 1
日，被告保险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
勘，并制作了损失清单，该清单由原告法定
代表人签字确认。2023年6月中旬，因大风
天气导致原告的牛舍、饲料室再次损坏。后
双方多次沟通理赔未果后，原告某养殖合作
社起诉至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法院经审理
认为，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因天气原因
受损，被告保险公司应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承
担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因原告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之规
定，故对于扩损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
论意见，对此通辽铁路运输法院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
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该
条规定即为被保险人减损义务的规定。根

据法律规定，被保险人采取减损措施的时
间应当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若保险事故已
经结束，被保险人也自然没有采取施救措
施之必要。因此，对被告提出的答辩意见，
法院未予采纳。经通辽铁路运输法院委
托，第三方机构现场查勘后评估案涉保险
标的损失金额为56，828元，该意见客观反
映了保险标的因两次保险事故的受损情
况，被告应按此数额向被保险人即原告某
养殖合作社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中，案涉保险标的于2023年5月19

日受损后，损失情况已经确定，根据原告报
案，被告保险公司已组织开展了查勘定损，
案件已进入理赔程序，应视为一次独立的保
险事故已经结束，在被告保险公司尚未赔偿
保险金的情况下，不应过分苛求被保险人自
行对保险标的进行全方位的修缮。2023年6
月发生保险标的再次受损事件，则属于另一
次独立的保险事故，该事故同样发生在保险
期间，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约定
承担保险责任。 （佟小芳）

在保期间两次受损 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新买的小货车还没来得及上牌照，在小
区停放期间，意外被楼顶坠落的瓦片砸中，
导致车辆受损，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2023年4月1日，张某购买的货车停放
在某小区内部道路，被小区楼顶脱落的瓦
片砸中致使车辆受损。后张某与小区物业
进行协商，认为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
理义务导致侵权事件的发生，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希望物业公司能够承担车辆维修
费；此外，由于车辆是刚刚购买，还没来得
及上牌照就被砸，导致新车严重贬值，物业
公司还应承担车辆贬值损失。但物业公司
辩称，张某车辆到底是不是在小区被砸存
疑，且瓦片脱落应是近几日刮风下雨所致，
属于意外事件，不应由物业公司承担责任，
因此拒绝赔偿。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张某
自行花费5万余元对车辆进行了修理，并将
物业公司诉至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
院。

以案说法：
康巴什区法院审理认为，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该小区的物业公

司，应对该小区公共区域内存在安全隐患
的建筑物进行维护、对于车辆停放进行管
理。原告张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车辆
停放在该小区时被楼顶脱落的瓦片砸损这
一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物业
公司虽对案涉车辆是否一直停放在该处、
车辆是否因楼顶的瓦片掉落而受损提出异
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故对原告张某主
张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张某未将车辆停入
车位，亦未对车辆周围环境尽到注意义务，
存在过错，对其自身财产损害承担主要责
任。被告物业公司不能证明其对原告张某
车辆受损没有过错，故应承担次要责任。
根据原被告对损害行为发生的原因力大
小，法院酌情认定由原告张某自行承担70%
的责任，由被告物业公司承担30%的责任。

法院判令，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经
济损失为车辆维修费5万余元，被告物业公
司应赔偿原告张某车辆维修损失 1 万余
元。其次，案涉车辆在事故当时为刚购买
尚未上牌的新车，原告张某主张的车辆贬
值损失3万余元，被告物业公司承担9000余
元。（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供稿）

被屋顶脱落瓦片砸中 新车受损物业应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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